
附件

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函件

留金欧 (2020)914号

关于做好 2021年度国别区域研究人才支持
计划申请工作的通知

有关单位 :

为加强国别区域研究,特别是
“一带一路

”
相关研究,加

快培养和储备一批具有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规则、能够参与国

际事务和竞争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,更好为服务国家外交战

略和
“一带一路

”
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,2021年 国

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(以 下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)将继续加

大通过
“
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

”
选派

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出国留学力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选派方式

1.本计划可由申请人通过个人渠道联系国外留学单位,按

照
“
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专家评审、择优录取

”
的方式选派 ;

2.本计划亦可采取各单位先行申报项目,由 国家留学基金

委评审确定资助项目,单位按照获批项目及人选条件推荐人选 ,

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核/评审录取的方式选派。具体要求如下 :

(1)各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需求 ,



依托与国外院校或机构开展的
“一对一”

、
“
多对一”

、
“
一对多

”
、

“
多对多

”
等人才培养合作渠道,向 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项目。

同一项目可包含多个留学身份,留学人员可派往不同国别或留

学单位。

(2)各单位应于 2021年 1月 1-15日 将项目申请书 (见

附件 1)、 本单位与国外院校签署的校际合作协议中/外文版及

单位公函寄 (送 )至 国家留学基金委欧亚非事务部,并将项目

申请书电子版、协议中/外文扫描版、单位公函以压缩包形式

发送至 ouyafei7@csc.edu.cn。

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并确定资助的项目及选派

计划。

二、选派对象

1.按需选派有关高校和单位,特别是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

究培育基地高校及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高校研究人员带

课题出国调研、研修或攻读博士学位,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,

特别是
“一带一路

”
相关国家研究。

2.根 据实际需要支持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国别和区

域研究机构相关人员出国研修或攻读博士学位。

3,选派拟作为国别区域问题研究后备人才培养的应届本

科、硕士毕业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(包括硕博连读),选派国

别区域问题研究相关专业的在读硕士生、博士生出国进行联合

培养。

三、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



1.高级研究学者 3-6个月;访问学者 3-12个月;博士后

6-24个月。

2,赴 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36一48个月;联合培养博士

研究生 6-24个月。

3,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3-12个月。

四、资助内容

国家留学基金提供留学期间的奖学金和一次往返国际旅

费。对攻读学位人员可提供学费资助,对其他人员原则上不提

供学费资助。

五、人选条件

1,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 ,

无违法违纪记录。

2.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,在工作中表现突出,具

有学成 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

3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,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。

⒋身体健康,心理健康。

5.申 请时须提交外方正式邀请信或入学通知。

6.类别要求、外语条件等其他条件需符合 《2021年 国家

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》和 《2021年 国际区域

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选派办法》的规定,具体

请于 2021年 1月 登录国家留学网 (Ⅷw.csc.edu.cn)查询。

六、申请受理办法

各单位统一组织被推荐人选 (包含 2021年获批项目推荐

ri



人选)于 2021年 3月 20-30日 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

台 (apply,csc.edu.cn)进行网上报名并提交申请材料,并于

4月 2日 前将正式推荐公函、推选人员名单统一寄 (送 )至 国

家留学基金委,并通过信息平台提交申请人的电子材料。

国家留学基金委委托各受理单位统一受理本地区 (单位、

部门) 的申请,不直接受理个人申请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请各单位收到通知后,尽快转发布置遴选和申报工作,积

极动员、组织有关学校、研究机构、智库、从事国别区域问题

研究人员申报。工作中有何情况和问题,请与国家留学基金委

亚非事务部联系:

联系人:刘一    电话:010-66093939

传真:010-66093929 电子邮件 ouyafei7@csc.edu.cn

附件:1.项 目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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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

申报单位

姓名

职务

办公电话

手机号码

学校主管部门

部门名称

办公电话

手机号码

常用邮箱

外方合作院校
(中 、外文 )

合作国别 国
氵

/`; 国 人

年度选派总规模 人/年

选派专业

留学身份、规模及

留学期限
(请按月填写,如 :
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
生48个月)

月

月

月

月

月

拟派出时间 月份

□协议互免学费/外方不收取学费
□外方收取学费,中 方院校支付全部费用
□外方收取学费,中 方院校支付部分费用 (折合成人

民币_元 /人 ),学 生自筹其他经费 (折 合成人民

币  元/人 )

□外方收取学费,学生自筹经费(折 合人民币  元

/人 )

项目负责人

联系人

□高级研究学者

□访问学者

□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

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

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

学费解决方案



是否申请
CSC学费资助

□否 □ 是 学费额度 : 人/学 年 (如

30000美元/人/学年 ) (说明:学费资助仅限少量攻读博
士学位研究生,联培、访学、本科插班生类别不提供学费资
助)

二、项目简介

培养模式

项目必要性

(问 题导向;与 国

家战略、 “一带

一路
”
倡议、双

一流建设等方面

的结合度)

项目可行性

(人才合作培养

基础、近年执行

情况等)

协议规定是否获

国外院校学位

经费安排

项目管理

(选/派/管 /回 /

用机制及办法 ,

其它经费来源或

经费分担模式)



前期成果

(近五年双方在

合作领域取得的

重要科研成果或

人才培养成果)

三、与外方合作情况

1.合作协议基本信息(请附:1.合作协议复印件;2.如有中外院/系 之间的

关于人才培养的详细设计方案,亦请提供)。

协议签署时间 协议有效期

层级 校际/院系间 协议人数

XX人 /年 ,如协议未明确 ,

以双方书面确认的人数为

准,请务必上传有关确认

信函
主要合作内容 (结 合培养目标及模式等安排 )

2.国 外合作方情况

3,中 外合作方在申报项目所涉人才合作培养领域的各自优势




